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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筑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赣府发〔2012〕3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支持我市建筑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加快建筑业产业升级,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大力推广智能和装配式建筑,更加突出建筑经济发展质量,改进经营管理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把建筑业打造成为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节能减排的绿色产业和带动力强的支柱产业,打造“新余建造”品牌。
二、目标任务
到“十三五”末,实现建筑业年产值200亿元以上。特级企业1家,一级企业25家(其中:一级总承包企业20家)以上、二级总承包企业100家以上,从业人员15万以上,纳入统计入库企业120家。
三、政策措施
(一)鼓励企业资质升级。对本市建筑企业晋升资质等级的给予一次性奖励,企业资质晋升为特级的奖励200万元,晋升为总承包一级的奖励50万元,晋升为专业承包一级的奖励20万元,晋升为总承包二级的奖励10万元;晋升为专业承包二级的奖励5万元,同一年度内有多项资质晋升的不重复奖励,可按照最高项予以奖励;同一企业不同年份资质增项、增项资质升级不奖励。
(二)鼓励企业引进人才。对前三年均不在本市建筑企业注册的一级建造师,现调入我市建筑企业的一级建造师享受急需紧缺人才待遇(新余市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规定)。
(三)鼓励企业创先争优。对当年获得“鲁班奖”的,奖励50万元;对当年创国家优质工程金奖的奖励5万元,创国家优质银奖的,奖励3万元。对当年创杜鹃花奖等省级命名的最高奖的、省安全文明工地的,奖励2万元。对当年创省级优质工程等省级命名的其它奖的,奖励1万元。对当年创市优良工程奖、市安全文明工地的,奖励5000元。新余市内工程获“鲁班奖”的,加倍奖励。同一项目获荣誉奖励按最高荣誉奖励。
(四)鼓励企业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参加技能大比武活动,对获得一等奖的,企业职工技能培训经费可以按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2.5%按实税前列支,超过部分准予结转以后纳税年度扣除。鼓励企业创办职工培训学校,积极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对培训后经技能鉴定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根据《新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余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新余市享受政府补贴就业创业培训实施办法的通知》(余人社字〔2014〕183号)享受培训补贴。
(五)鼓励企业参评授信。对连续三年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企业且获得人社部门A级、住建等部门AAA、AA级以上诚信等级企业,可以适当降低农民工资保证金缴存比例,但总额不得少于原规定缴存额的50%。对参与第三方信用评级的建筑施工企业,可有优先参与新余市财园信贷通融资项目,信用等级BBB以上企业,可向新余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免除融资业务中的工本费、咨询费、资金管理费等中间费用。对获得住建部门或市建筑业协会授信的企业按《新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新余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余住建〔2016〕83号)精神享受相应待遇。
(六)鼓励企业科技创新。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和利用科研成果,鼓励企业积极探索发展装配式建筑。支持建筑企业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发新产品(服务)、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鼓励企业技改投入,企业拥有并用于生产经营的主要或关键的固定资产,确需加速折旧的,符合税法相关规定的,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办法。
对新认定为国家、省企业技术中心的建筑企业,依次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奖励;对新申请国内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并且由市科技局组织申报的)获授权后,每件分别给予1.5万元、1200元、600元的补助;对获得全国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的,每项奖励2万元;对获得国家或省级绿色施工工地(以省级以上政府或部门命名为准)的,分别奖励2万元、1万元;对参加主编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分别奖励2万元、1万元,对参编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奖励1万元。
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施工工法,对评审通过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工法每项分别给予5万元、2万元、5000元奖励;对评审通过的专业学会QC技术成果奖按一等奖1.5万元、二等奖1万元、三等奖5000元给予奖励。
(七)营造企业发展氛围。成立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建筑业发展领导小组,各部门通力合作,住建部门负责指导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资质升级增项、对外拓展业务;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奖励政策;税务部门负责落实有关税收政策;人社部门负责职称评定。
(八)鼓励企业创先争优。每年开展龙头企业、十强企业、新余市诚信建筑企业评选表彰。
龙头企业评定标准:对年产值达到25亿元、年实缴地方税费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命名为建筑业“龙头企业”,并授予企业经营者“新余市建筑业发展杰出人才”。
十强企业评定标准:从建安产值、新承接工程量、实缴地方税收、工程质量安全、科技创新能力、民工工资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评定,命名为建筑业“十强企业”,并授予企业经营者“新余市建筑业发展优秀人才”。
新余市诚信建筑企业评定标准:获得三个部门认可的最高信用评级的企业,命名为“新余市诚信建筑业企业”。
进行命名表彰。市建筑业管理部门根据建筑业产值、入库税收、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经济效益等指标对各建安企业及个人进行综合考评,在此基础上评选龙头企业、建筑业十强企业、新余市诚信建筑业企业、新余市建筑业发展杰出人才、新余市建筑业发展优秀人才、优秀项目经理等,每年由市政府统一表彰。
四、政策落实
奖励资金与企业信用评级挂钩,未参与市行业部门或行业协会信用评级的企业不能给予奖励。
建筑业企业外迁离开本市的,应当缴回近5年内按本意见所享受的全部奖励金后,才予办理迁出手续。
本意见自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施行,各县(区)参照执行。
新余市人民政府
2017年6月24日

